
沧州市市政（线性）工程报建（办理）全周期、全流程管理服务导图（暂行）

     第二阶段

   立项和土地划拨

     (9工作日)

     第三阶段

 土地划拨至施工证

   （22工作日）

         第四阶段

      竣工验收、备案

        （7工作日）

项目全周期开发过程

  工作界面划分

项目单位自行完成的事项

技术服务事项

中介服务事项

       第一阶段

     项目前期策划生成

1.编制项目全周期开发计划

2.按照开发计划，向审批部门进行各项手续报建

3.按照开发计划，整合资源，组织施工，按图纸完成项目建设，并组织验收竣备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表）》

2.《水资源论证报告》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4.《土地复垦方案》

5.《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专题论证

1.选址论证报告评审

2.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

4.防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专家评审

5.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施工阶段

质检安检过程监管
   （市城管局）

验线、规划过程监管
 （市自规局执法支队）

 验槽
（城管局）

开工

规划定位放线
 （测绘单位）

2工作日

竣工验收

工程竣工验收（项目单位组织各方责

任主体，在质量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

        现场验收        施工单位整改

即办

        质量监督机构出具《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联

合

竣

工

验

收

        1.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市审批局七科)（5工作日）

    6.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市城建档案馆）（3工作日）

        3.抗震设防要求专项竣工验收（市地震局救援科）（3工作日）

        4.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市气象局办公室）（5工作日）

        5.城市绿化工程建设项目综合验收（市审批局二科）（3工作日）

        2.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市审批局二科）（7工作日）

        出具《联合验收意见》        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7.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市审批局七科）（3工作日）

       8.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市城管局）（5工作日）

缴纳土地划拨价款、契税、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税务局）

编制地震安全评价报告（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

地籍调查（市地产中心）

土地划拨决定书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市审批局七科）

3工作日

建设工程

方案设计

规划总平面图及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设计院）

规划及建筑方案

取得技术服务报告
（规划设计单位）

规划报批图盖章
（规划设计单位）

进行招标上限备案
  （市城管局）

《土地不动产权证》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 完成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
 （市发改委）工规证前完成

招标上限评审
   (市财政局）

开工

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

   （市审批局二科）即办

        2.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市审批局二科）（3工作日）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市审批局二科）（5工作日）

        4.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市审批局二科）（5工作日）

        5.城镇污水排水排入管网（辖区审批局）（2工作日）

        6.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市应急局）（8工作日）
7.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审查

（3工作日）
        8.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市气象局办公室）（8工作日）

9.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没管线、

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

电缆等设施许可（市审批局六科）（7工作日）

        11.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批（市审批局七科）（3工作日）

        出具《联审意见》
          （市政务办）

        16.缴纳农民工专用账户工程款（市城管局）（5工作日）

        15.招标投标备案（市城管局）（5工作日）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审图机构）

          完成招标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5工作日（含公示期20天）

10.建设项目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市审

批局二科）（7工作日）

        12.施工图抗震设防要求审查（市地震局救援科）（8工作日）

        13.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审查确认（市住建局）（5工作日）

出具评审意见（河北省地震局） 水、电报装

        1.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市审批局二科）（3工作日）

5.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市审批局二科）（3工作日）

6.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市审批局三科）（10工作日）

7.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程审批及人防改造、拆除审批（市审批局七科）

（4工作日）

9.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迁移批准（市审批局七科）（3工作日）

3.取水许可（市审批局三科）（10工作日）

2.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市审批局三科）（10工作日）

1.洪水影响评价（市审批局三科）（10工作日）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施工前完成）（市审批局七科）（3工作日）

8.压覆非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市审批局七科）（5工作日）

财政性资金

来源审批表

项目建议书编制

项目建议书审批

（发改委 3工作日）

9.编制节地评价报告（国家和地方未出台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的建设项目，以及确需突破土地使用标准确定

的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建设项目，需要由项目单位委托第三方编制）

  （财政局）

（建设单位）
河北政务服务网进入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赋码，一码通办

市审批局（3工作日）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5.土地权属地类面积汇总表（地产中心）
出具规划条件（自规局利用科）

8.现状地形图（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

编制用地图、勘测定界图（地产中心）

补偿到位证明（区县政府）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论证
（发改委）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及招标方案核准

（发改委） 3工作日

（同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并联办理）

土地划拨决定书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报告

2.（建设单位申请国土空间规划查询)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 (包括地类、指标、合规、是否涉及违法占地等方面意见)

3.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核准类项目申请报告及核准部门支持性文件、备案信息、项目列入相关规划或

者产业政策的文件）（审批局或发改委）

4.项目用地边界拐点坐标表（地产中心）

6.土地利用现状图（地产中心）

7.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图（自规局规划科）

11.踏勘论证报告 （线性工程占用耕地100公顷以上、占用耕地达到用地总面积50%以上，由项目单位委托第三方编制）

12.选址论证报告（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项目，由项目单位委托第三方编制）

13.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的，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出具意见（自规局）

10.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自规局耕保科）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
（区县发改局）

14.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论证意见（涉及占用国务院公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建设项目需要提供）（省政府）

15.划定矿区的批复文号及范围（涉及矿山项目需要提供）（自规局矿管科）

编制社会稳定评估报告
（建设单位委托）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建设单位委托）

完成土地征收和征转

          项目来源：

当地人民政府、项目单位、行业

主管部门提出的近期项目计划
近期项目储备库

 （工建系统）

规划预选址

 (5工作日)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牵头合规性审查

发改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及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要求
10工作日

 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10工作日

财政部门 核实项目是否列入财政预算 10工作日

生态环境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功能

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
10工作日

水利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防洪、水保专项规划要求 10工作日

气象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探测环境保护规划要求 10工作日

城管部门 核实配套设施等 10工作日

文化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旅游发展规划、风景

名胜区规划、文物保护规划要求
10工作日

其他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其他规划要求 10工作日

政务服务管理

部门汇总意见

决策不通过，返回储备库

  年度项目计划库

   （工建系统）

 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

提出规划条件、勘测定界、地灾评估、压覆非重要矿

产资源报告；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财政部门 资金来源落实情况审查 10工作日

审批部门
提出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明确审批、办理事项

清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住建部门
提出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建设要求；

征收会审及现场踏勘；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

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生态环境部门 提出环保要求；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水利部门 提出防洪、水保要求；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单

并公开
10工作日

人防部门
提出人防设置等级和人防建设标准；明确审批、

办理事项清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国安部门
提出国家安全要求；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单并

公开
10工作日

其他部门 其他条件要求；明确审批、办理事项清单并公开 10工作日

  年度项目实施库

    （工建系统）

           进入审批

应急部门 核实是否符合安全距离要求 10工作日

项目前期储备阶段 合规审查阶段 建设条件集成阶段             正式审批阶段

    当地人民政府、项目单位、行业主管部门通

过前期策划生成平台，将项目填报至近期项目储

备库。

    行政审批部门根据通过工建系统“一张蓝图”模块（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规划预选址。政务服务管理部门通过策划生成平台将预选址位置及项目资料推

送至各有关部门，对项目合规性、可行性进行核实，重点解决空间协调及邻避问题，核查是否符合“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

界）管控要求等，同步推进征迁和征转工作。政务服务管理部门汇总意见后推送至项目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当地政府批准后纳入年度项目计划库。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发改、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等部门对年度计划库中的项目进行联合预审，提出建设条件和建设要求，

明确项目建设控制要求、技术设计要点等，形成前期意见并附用地红线图，转入年度项目实施库。

    河北省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赋码，通过河北政务

网进入在线监管平台和沧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一码通办。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汇总建设条件和建设要求，形

成前期意见，并附用地规划红

线图，作为后续审批的依据

区域评估（有条件的区域）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

气候可行性论证

地震安全性评价

节能评估

地震灾害危险性评估

考古调查勘探

规划水资源论证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市审批局局长办公会         联  审  会          规  委  会

规划及建筑方案审查

可

并

联

办

理

事

项

工程规划许可阶段联审（11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联审（8工作日）

可

并

联

办

理

事

项

竣工验收阶段联验（7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含修建性详细规划和设计方案总平面的审定)（市审批局七科）（11工作日）

        18.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市人防办）(告知承诺制）

规划方案公示
（10个自然日且不少于7个工作日）

        14.节能审查（市审批局二科）（8工作日）

          说明

一、全流程报建事项：共85项

 （一）并联（联合）审批事项精减为3个环节：涉及36项

   1.行政许可事项：23个     （内部环节3项）

   2.行政确认事项：10个      （内部环节1项）

   3.其他行政权力事项：3个

 （二）串联审批事项：共7项

   1.行政许可事项：2个      （内部环节1项）

   2.行政确认事项：2个      （内部环节2项）

   3.其他行政权力：3个

  (三)企业自行委托的测绘、方案、设计、图审、施工、检测

等环节：17个

 （四）中介服务事项：18项（表中体现4项）

 （五）技术服务事项：8项（表中体现2项）

二、精简行政审批环节

    目前行政审批环节：10个（原行政审批环节43个），精简

行政审批环节33个，精简率76.74%。

三、精简材料和审批时限

  (一)目前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总数:154个（原申请材料总

数233个）

   精减材料：79个     精简比例：33.91%

   1.审批部门内部共享后精减材料：50个

   2.一码通办精减申请人材料：29个

  (二)精减时限

   1.并联审批（办理）合计：最多26个工作日。

   2.原串联审批办理模式：按单个事项法定时限合计精减378

个工作日；按承诺时限合计精简166个工作日。

备注：

   1.黑体为网办行政审批事项38项。

   2.前期策划生成阶段共计24个环节。

   3.红色框内为并联办理事项。

   4.蓝色为需要企业自行准备或委托办理的事项和材料

   5.黑色为政府及审批部门办理事项

   6.棕色为中介服务事项

   7.紫色为技术服务事项

6.选址方案论证

7.建设工程方案设计

8.绘制现状地图

9.施工图审查

10.挖掘城市道路设计

11.出具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12.编制排水、污水处理设施迁移、改建设计图纸

13.绿化工程设计

14.编辑消防设计文件

15.编辑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

16.防洪（洪水影响)评价

17.雷电防护装置设计

18.安全评估

6.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暨永久基本农田现场踏勘论证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沧 州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 沧 州 市 政 务 服 务 管 理 办 公 室 ）、沧 州 市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联 合 制 作

2 0 2 1 年  7 月

        19.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手续（市住建局安监办）（告知承诺制）

        17.房屋建筑质监备案（市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

        发改部门项目库

    建设条件和建设要求及项目审

批、办理事项清单推送项目主管部

门和项目单位

        ：资料审核


